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擬定機關：金 門 縣 政 府 

中 華 民 國 99 年 11 月 



金 門 縣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市計畫名稱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 

變更都市計畫 

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 

變更都市計畫機關 金門縣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

變更都市計畫之機關

名稱或土地權利關係

人姓名 

金門縣政府 

辦理公告 

金門縣政府民國 96 年 5 月 8 日府建

都字第 0960401345 號公告。 

自民國 96 年 5 月 8 日至 6 月 6 日止，

共計三十天。 

公開展覽 

金門縣政府民國 97 年 5 月 14 日府建

都字第 0970027290 號公告。 
自民國 97 年 5 月 16 日至 6 月 14 日

止，共計三十天。 
刊登 97 年 5 月 15 日～17 日，計三天

之金門日報第 5、8 版（國內外綜合

新聞版、影劇體育版）。           

本案公開展覽之起訖

日期 

公開說明會 
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五）下午二時

於金城鎮公所會議室。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

映意見 

請參見「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書 

本案提交各級

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核結果 

縣

級 

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7 年 11 月 15 日第 44 次、

99 年 8 月 17 日第 47 次及 99 年 10 月 29 日第 48 次

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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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變更緣起及經過 

本府在辦理「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草案」規劃作業過程中，屢有機關與團體反映計畫內容與實際發展狀

況不符合而要求變更，其原因即是細部計畫圖比例尺為一千分之一，較能

看出問題所在，這是五千分之一主要計畫圖無法呈現的地方。另外，金城

細部計畫部分內容亦有待主要計畫調整變更後才能有較完整的處理，有時

程之迫切性，但這些建議意見之處理則涉及主要計畫內容之變更。故本府

利用「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機

會，以大比例尺計畫圖檢核上述意見與建議，彙整七案配合辦理主要計畫

變更。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業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716 次委員會議審

議修正通過（請參見附件壹），其中除第六案因土地所有權屬複雜，尚有

部份土地所有權人無法聯繫，為免辦理變更回饋協議書簽訂時程延宕影響

其他變更案之實施，將已確定之變更案先送請內政部核定及辦理公告實施

（99 年 05 月 19 日府建都字第 0990032587 號公告）。第六案保留俟完成回

饋協議書簽訂後再另行辦理報核作業。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相

關變更案件已於 97 年 11 月 15 日經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4 次委員會

審議修正通過。除本次備註配合主要計畫變更之細部計畫案件外，其餘變

更案已於 98 年 01 月 23 日公告實施。備註配合主要計畫變更之細部計畫本

應於主要計畫公告實施後辦理核定及公告實施，然第 44 次縣都委會審議規

定「變四七案」要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納入計畫書以利查考。但對

照早期原建築配置圖說，在最少變更原則下，將該案重提縣都委會第 47 次

及第 48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一、已建築完成區域變更為第三種住宅區，

其餘維持原計畫；二、修正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決議為

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其餘依決議事項照案通過。」 

貳、金城細部計畫概況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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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 1 月 23 日府建都字第 0980006205 號函公告實施，之後於 99 年 7 月 1

日府建都字第 0990043946 號函公告實施「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

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金城細部計畫內

容概要說明如下：  

一、計畫範圍 

第一次通盤檢討後，金城細部計畫範圍調整，北以鳳翔新村及鳳尾溝

北側計畫道路（8M）為界；東以主要計畫道路（I-5-30M、Ⅱ-1-18M 及未

編號 12M）外緣為界；東南以主要計畫住宅區（區段徵收區）為界；南以

停十一（浯江停車場）外緣為界；西及西南側以主要計畫道路（未編號 17M）

外緣為界，計畫面積 156.38 公頃。 

二、計畫年期 

依循「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之指導，本細部計畫

之計畫年期仍維持原計畫之民國一○五年。 

三、計畫人口與居住密度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為 21,000 人，計畫區密度 134 人/公頃；居住淨密度

為 364 人/公頃（住宅區＋商業區）。 

四、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調整為住宅區（住 1、住 2、住 3 及

住 6）、商業區（商 1 及商 2）、乙種工業區、古蹟保存區、農會專用區、電

信專用區、行政區、保存區、宗教專用區及農業區，共計十種使用分區，

面積總計為 72.02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46.05％）。 

五、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劃設為機關、學校（文小、文中及

高中）、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社教、市場、停車場、廣場兼停車場、

體育場、廣場、車站、加油站、污水處理廠、道路及溝渠等用地，面積總

計為 84.36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53.95％）。 

六、道路系統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後，重新調整道路系統編號，分為主要計畫劃設（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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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30～4 公尺）及細部計畫劃設（寬度 17～2 公尺）。  

七、開放空間系統計畫 

開放空間性公共設施（公園用地、廣場、綠地、兒童遊樂場及體育場

用地）、停車空間（停車場）與學校空間（文幼、文小、文中與文高），合

計面積約 32.62 公頃。 

八、都市防災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後，計畫開放空間性公共設施用地（公園、綠地、遊

憩、兒童遊樂場、廣場、體育場及停車場）面積約 16.70 公頃，若再加上一

半之學校用地面積約 7.96 公頃，合計開放空間性之避難據點面積約 24.66

公頃，平均每人避難面積 11.74 平方公尺，高於平均每人最佳避難面積值 2

～4 平方公尺。 

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合計 15 條。 

十、通盤檢討後金城區段徵收範圍 

金城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後未開發區段徵收範圍面積 27.38 公

頃，其開發期程、範圍及計畫面積以縣政府核定為準。 

參、變更案內容 

本變更係「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備註保留配合主要計畫變更之後續，計有：變三案、變九案、變十案、變

十五案、變三四案及變四七案。另外變四六案（配合主要計畫變更第六案）

因土地所有權屬複雜，俟回饋協議書簽訂後再另行辦理報核作業。 

變更內容綜理表請參見表一。 

變更計畫示意請參見圖一～圖六。 

各變更案面積增減彙整對照請參見表二。 

變更前後計畫面積請參見表三。 

金城細部計畫變更後計畫示意請參見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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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前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請參見表四。 

變更後道路系統計畫請參見表五。 

變更後公共設施用地事業及財務計畫請參見表六。 

變更後道路用地事業及財務計畫請參見表七。 

肆、其他 

其他未涉及變更部份依據「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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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更理由、變更附帶條件與備註 

變三 

金門高中 
西北側 

住宅區（住 2） 
（0.04 公頃） 
住宅區（住 3） 
（0.00 公頃） 
住宅區（住 6） 
（0.00 公頃） 
住宅區（住 2） 
（0.07 公頃） 
住宅區（住 3） 
 
面積：0.01 公頃 
學校用地（文高一） 
（0.08 公頃） 
學校用地（文高一） 
 
（0.04 公頃） 
住宅區（住 6） 
 
（0.01 公頃） 
道路用地 
（0.02 公頃） 
道路用地 
（0.02 公頃） 
住宅區（住 2） 
 
（0.00 公頃） 
道路用地 
 
（0.06 公頃） 

道路用地 
（0.04 公頃） 
道路用地 
（0.00 公頃） 
道路用地 
（0.00 公頃） 
兒童遊樂場（細兒1-4）
（0.07 公頃） 
兒童遊樂場用地 
（細兒 1-5） 
面積：0.01 公頃 
道路用地 
（0.08 公頃） 
停車場用地 
（細停 1-10） 
（0.04 公頃） 
停車場用地 
（細停 1-10） 
（0.01 公頃） 
住宅區（住 2） 
（0.02 公頃） 
學校用地（文高一）

（0.02 公頃） 
停車場用地 
（細停 1-10） 
（0.00 公頃） 
停車場用地 
（細停 1-10） 
（0.06 公頃） 

1.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及實際發展需

要原則配合辦理變更主要計畫。案經內政部都委

會第 704 次及 716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2.本案主要計畫變更附帶條件：變更部分道路用地

為住宅區，未納入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範圍部

分，變更回饋之方式依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使用分區變更回饋處理原則採用土地回饋或繳

納代金。土地所有權人應與縣政府簽訂協議書，

具結保證，納入計畫書內載明，否則維持原計

畫。（備註：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住宅區，未納

入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屬於公有土地，

無須簽訂回饋協議書。簽訂協議書說明請參見附

件貳。） 
3.備註： 

（1）住宅區（住 3）變更為道路用地約 37 ㎡。

（2）住宅區（住 6）變更為道路用地約 27 ㎡。

（3）商業區（商 2）變更為道路用地約 7 ㎡。

（4）住宅區（住 2）變更為停車場用地約 2 ㎡。

 

變九 
 

金門縣物資

處（機七）西

側及南側 

機關用地（機七） 
 
（0.02 公頃） 
遊憩用地  
 
（0.04 公頃） 
道路用地 
 
（0.01 公頃） 
住宅區（住 3） 
 
（0.00 公頃） 
機關用地（機七） 
（0.01 公頃） 
道路用地 
（0.00 公頃） 
商業區（商 2） 
（0.00 公頃） 
道路用地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兼停四） 
（0.02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兼停四） 
（0.04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兼停四） 
（0.01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兼停四） 
（0.00 公頃） 
道路用地 
（0.01 公頃） 
機關用地（機七） 
（0.00 公頃） 
道路用地 
（0.00 公頃） 
學校用地（文中一）

1.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及實際發展需

要原則配合辦理變更主要計畫。案經內政部都委

會第 704 次及 716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2.本變更範圍土地屬於公有土地。 
3.備註： 

（1）住宅區（住 3）變更為廣兼停約 47 ㎡。 
（2）道路用地變更為機關用地（機七）約 12 ㎡。

（3）商業區（商 2）變更為道路用地約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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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公頃） （0.01 公頃） 

變十 

浯江停車場

北側 
住宅區（住 3） 

（0.02 公頃） 
 

商業區（商 2） 

（0.02 公頃） 
 

本變更範圍於擬定金門特定區計畫前之金城地區

都市計畫即劃設為商業區，嗣因樁位測定錯誤，導

致擬定金門特定區計畫時，劃設為住宅區，為考量

維護民眾權益，予以調整修正，配合辦理變更主要

計畫。案經內政部都委會第 704 次及 716 次會議審

議修正通過。 
 

變十五 
民權路及光

前路交叉口

處及外武廟 

停車場用地（停四） 
（0.07 公頃） 

廣場用地（廣九） 
（0.07 公頃） 

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及實際發展需要

原則辦理變更主要計畫。案經內政部都委會第 704
次及 716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變三四 

金門縣政府

東北側及南

側之金城幼

稚園 

商業區（商 2） 

（0.03 公頃） 

社教用地 
（0.01 公頃） 

社教用地（社一） 

（0.03 公頃） 

商業區（商 2） 
（0.01 公頃） 

1.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及實際發展需

要原則配合辦理變更主要計畫，案經內政部都委

會第 704 次及 716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2.社教用地變更為商業區部分，符合本縣有關公共

設施用地變更回饋處理原則之通案性規定：「因

各項公共設施調整劃設應予以回復之土地，免回

饋配合鄰近分區調整劃設之」，免予回饋。 
3.備註：社教用地變更為商業區約 46 ㎡，以 0.01
公頃計算。 

變四七 

中正國小東

側 
市場用地（市六）  
（0.19 公頃） 
 

住宅區（住 3） 
（0.19 公頃） 
 

1.考量類似案件於主要計畫辦理第一次通盤檢討

時，已依照變更原則，將市場用地變更為住宅

區。故配合辦理主要計畫變更。案經內政部都委

會第 704 次及 716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2.以變更最少為原則，將已建築完成區域變更為第

三種住宅區，其餘維持原計畫。 
3.市場用地變更為住宅區，符合本縣有關公共設施

用地變更回饋處理原則之通案性規定：「因各項

公共設施調整劃設應予以回復之土地，免回饋配

合鄰近分區調整劃設之」，免予回饋。 
4.備註：因主要計畫市六已變更為住宅區，將未變

更部份調整為細部計畫市場用地（市 1-1）。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註：「編號」係依照「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更內

容綜理表」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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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各變更案面積增減彙整對照表 
項目/變更編號 變三 變九 變十 變十五 變三四 變四七 合計 

第一種住宅區(住 1) - - - - - - - 

第二種住宅區(住 2) -0.09 - - - - - -0.09 

第三種住宅區(住 3) -0.01 - -0.02 - - +0.19 +0.16 

第六種住宅區(住 6) -0.01 - - - - - -0.01 

住
宅
區 

小   計 - 0.06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 - - - - - -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 - +0.02 - -0.02 - -0.00 

商
業
區 

小   計 - -0.00 
乙種工業區 - - - - - - - 
行政區 - - - - - - - 
農會專用區 - - - - - - - 
電信專用區 - - - - - - - 
保存區 - - - - - - - 
古蹟保存區 - - - - - - - 
宗教專用區 - - - - - - - 
農業區 - - - - -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合 計（1）  - 0.06 
機關用地     - -0.03 - - - - -0.03 

文 幼 - - - - - - - 
文 小   - - - - - - - 
文 中   - 0.01 - - - - +0.01 
文 高   -0.10 - - - - - -0.10 

學
校
用
地 

小  計 - -0.09 
公園用地 - - - - - - - 

綠地用地 - - - - - - - 

遊憩用地 - -0.04 - - - - -0.04 

兒童遊樂場用地 +0.08 - - - -  +0.08 

社教用地 -  - - +0.02 - +0.02 

市場用地 - - - - - -0.19 -0.19 

停車場用地 +0.11 - - -0.07 - - +0.04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 +0.07 - - - - +0.07 

體育場用地 - - - - - - - 

廣場用地 - - - +0.07 - - +0.07 

車站用地 - - - - - - - 

加油站用地 - - - - - - - 

污水處理廠用地 - - - - - - - 

道路用地 +0.02 -0.01  - - - +0.01 

溝渠用地 - - - - - -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合   計（2） - -0.06 
總 計 - 0.00 

資要來源：表一面積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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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前後計畫面積表 

變 更 後 

使 用 類 別 
變更前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 
總面積 

百分比（%） 

佔都市發展 
用地面積 

百分比（%） 
第一種住宅區(住 1) 7.24 - 7.24 4.63 4.96 
第二種住宅區(住 2) 15.95 -0.09 15.86 10.14 10.86 
第三種住宅區(住 3) 14.59 +0.16 14.75 9.43 10.10 
第六種住宅區(住 6) 8.70 -0.01 8.69 5.56 5.95 

  
住 
宅  
區 

小    計 46.49 0.06 46.55 29.77 31.88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2.43 - 2.43 1.55 1.66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9.07 - 9.07 5.80 6.21 

商  
業  
區 小    計 11.50 - 11.50 7.35 7.88 
乙種工業區 1.64 - 1.64 1.05 1.12 
行政區 0.31 - 0.31 0.20 0.21 
農會專用區 0.16 - 0.16 0.10 0.11 
電信專用區 0.58 - 0.58 0.37 0.40 
保存區 0.51 - 0.51 0.33 0.35 
古蹟保存區 0.22 - 0.22 0.14 0.15 
宗教專用區 0.26 - 0.26 0.17 0.18 
農業區 10.36 - 10.36 6.6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合 計（1） 72.02 0.06 72.08 46.09 42.27 
機關用地     7.46 -0.03 7.43 4.75 5.09 

文  幼 0.37 - 0.37 0.24 0.25 
文  小 2.26 - 2.26 1.45 1.55 
文  中 3.26 +0.01 3.27 2.09 2.24 
文  高 10.03 -0.10 9.93 6.35 6.80 

學 
校 
用 
地 

小  計 15.92 -0.09 15.83 10.12 10.84 
公園用地 3.31 - 3.31 2.12 2.27 
綠地用地 2.28 - 2.28 1.46 1.56 
遊憩用地 0.04 -0.04 0 0.00 0.00 
兒童遊樂場用地 0.22 0.08 0.3 0.19 0.21 
社教用地 1.19 +0.02 1.21 0.77 0.83 
市場用地 2.63 -0.19 2.44 1.56 1.67 
停車場用地 2.23 +0.04 2.27 1.45 1.55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3 +0.07 0.10  0.06 0.07 
體育場用地 8.13 - 8.13  5.20 5.57 
廣場用地 0.46 +0.07 0.53  0.34 0.36 
車站用地 0.10 - 0.10  0.06 0.07 
加油站用地 0.37 - 0.37  0.24 0.25 
污水處理廠用地 0.89 - 0.89  0.57 0.61 
道路用地 38.00 +0.01 38.01  24.31 26.03 
溝渠用地 1.11 - 1.11  0.71 0.76 

合 計（2） 84.36 -0.06 84.30 53.91 57.7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總計畫面積 156.38  156.38  - 
都市發展用地 146.02   - 100.00 

資料來源：依據「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 
細部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及表二整理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2.因採四捨五入計算，以致個別數字加總與合計數字會略有差異。 
3.都市發展用地面積＝總面積－農業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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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前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表 
變 更 前  

計畫 
層級 項 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 更 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備  註 

機一 1.23 - 1.23 縣政府 

1.83 - 1.83 大同之家、法院、中華

電信、調查局 機二 
0.25 - 0.25 安養中心旁 

機三 0.58 - 0.58 金城鎮公所、土地銀

行、農會、郵局 
機四 0.12 - 0.12 縣政府、電力公司 

0.13 - 0.13 法務部調查局 
機五 

0.50 - 0.50 電信事業專用區 
機六 0.14 - 0.14 朱子祠旁 
機七 0.33 -0.03 0.30 金門物資處 
機八 0.08 - 0.08 金門稅捐稽徵處 
機十 0.56 - 0.56 總兵府 
機十四 0.16 - 0.16 土地銀行 
機十六 0.39 - 0.39 金城警察所 
機十七 0.30 - 0.30 金城警察所左方 
機五十 0.87 - 0.87 福建省政府 

機關用地 

小計 7.46 -0.03 7.43  
文小一 2.26 - 2.26 中正國小 
文中一 3.26 +0.01 3.27 金城國中 
文高一 10.03 -0.10 9.93 金門高中 

學校用地 

小計 15.55 -0.09 15.46  
社一 0.58 +0.02 0.60 金城幼稚園 
社二 0.61 - 0.61 大同之家 社教用地 
小計 1.19 +0.02 1.21  

0.46 - 0.46 
公一 

0.82 - 0.82 
金城圓環，民生路東、

西兩側 
公二 0.39 - 0.39  
公三 0.27 - 0.27  
公四 0.41 - 0.41  
公六 0.45 - 0.45  
公八 0.04 - 0.04  
公六七 0.35 - 0.35  

公園用地 

小計 3.17 - 3.17  
綠二 0.24 - 0.24  
綠七 1.31 - 1.31  
綠八 0.02 - 0.02  
綠十 0.01 - 0.01  

綠地用地 

小計 1.58 - 1.58  
兒一 0.17 - 0.17  兒童遊樂場 

用地 小計 0.17 - 0.17  
遊三 0.04 -0.04 0.00  

主 
 

要 
 

計 
 

畫 
 

劃 
 

設 

遊憩用地 
小計 0.04 -0.0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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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前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表（續表－1） 
變 更 前  

計畫 
層級 項 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 更 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備  註 

市一 0.27 - 0.27 東門市場 
市三 0.05 - 0.05 金門漁會生鮮超市 
市四 0.09 - 0.09  

市六 0.26 -0.26 0.00 

因主要計畫市六已變更

為住宅區，將未變更部份

（0.07 公頃）調整為細部

計畫市場用地（市 1-1）。
市七 0.65 - 0.65  
市八 0.48 - 0.48  
市九 0.22 - 0.22  
市十 0.43 - 0.43  
市十一 0.17 - 0.17  

市場用地 

小計 2.63 -0.26 2.37  
停三 0.05 - 0.05  
停四 0.07 -0.07 0.00  
停五 0.06 - 0.06  
停六 0.09 - 0.09  
停七 0.29 - 0.29  
停九 0.22 - 0.22  
停十一 1.11 - 1.11  
停十二 0.03 - 0.03  

停車場用地 

小計 1.91 -0.07 1.84  
廣一 0.04 - 0.04  
廣二 0.08 - 0.08  
廣三 0.09 - 0.09  
廣四 0.02 - 0.02  
廣五 0.03 - 0.03  
廣六 0.04 - 0.04  
廣七 0.06 - 0.06  
廣八 0.06 - 0.06  
廣九 - +0.07 0.07  

廣場用地 

小計 0.42 +0.07 0.49  
廣停四 - +0.07 0.07  廣場兼 

停車場用地 小計 0.00 +0.07 0.07  
車 一 0.10 - 0.10 金城車站 

車站用地 
小計 0.10 - 0.10  
體 一 8.13 - 8.13 金門縣體育園區 

體育場用地 
小計 8.13 - 8.13  
污 一 0.89 - 0.89  

主 
 

要 
 

計 
 

畫 
 

劃 
 

設 

污水處理廠 
小計 0.89 -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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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前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表（續表－2） 

變 更 前  
計畫 
層級 項 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 更 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備  註 

油 一 0.37 - 0.37 金城加油站 
加油站用地 

小計 0.37 - 0.37  
溝 一 1.11 - 1.11  

主 
要 
計 
畫 
劃 
設 

溝渠用地 
小計 1.11 - 1.11 

 

主 要 計 畫 劃 設 合 計 44.72 -0.33 44.39  
細綠 1-1 0.01 - 0.01  
細綠 1-2 0.01 - 0.01  
細綠 1-3 0.00 - 0.00 0.0030 公頃 
細綠 1-4 0.01 - 0.01  
細綠 1-5 0.00 - 0.00 0.0042 公頃 
細綠 1-6 0.01 - 0.01  
細綠 1-7 0.01 - 0.01  
細綠 1-8 0.01 - 0.01  
細綠 1-9 0.01 - 0.01  
細綠 1-10 0.01 - 0.01  
細綠 1-11 0.01 - 0.01  
細綠 1-12 0.01 - 0.01  
細綠 1-13 0.01 - 0.01  
細綠 1-14 0.01 - 0.01  
細綠 1-15 0.00 - 0.00 0.0016 公頃 
細綠 1-16 0.02 - 0.02  
細綠 1-17 0.03 - 0.03  
細綠 1-18 0.00 - 0.00 0.0022 公頃 
細綠 1-19 0.03 - 0.03  
細綠 1-20 0.04 - 0.04  
細綠 1-21 0.03 - 0.03  
細綠 1-22 0.07 - 0.07  
細綠 1-23 0.04 - 0.04  
細綠 1-24 0.06 - 0.06  
細綠 1-25 0.01 - 0.01  
細綠 1-26 0.01 - 0.01  
細綠 1-27 0.02 - 0.02  
細綠 1-28 0.02 - 0.02  
細綠 1-29 0.01 - 0.01  
細綠 1-30 0.02 - 0.02  
細綠 1-31 0.01 - 0.01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綠 
地 
用 
地 

細綠 1-32 0.00 - 0.00 0.003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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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前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表（續表－3） 
變 更 前  

計畫 
層級 項 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 更 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備  註 

細綠 1-33 0.10 - 0.10  
細綠 1-34 0.02 - 0.02  
細綠 1-35 0.00 - 0.00 0.0010 公頃 
細綠 1-36 0.01 - 0.01  
細綠 1-37 0.01 - 0.01  
細綠 1-38 0.02 - 0.02  
細綠 1-39 0.01 - 0.01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綠 
地 
用 
地 

小計 0.70 - 0.70  

文幼二 0.37 - 0.37 
育英托兒所 
主要計畫為文教區 學校用地 

小計 0.37 - 0.37  
細公 1-1 0.14 - 0.14  

公園用地 
小計 0.14 - 0.14  

細停 1-1 0.02 - 0.02  
細停 1-2 0.02 - 0.02  
細停 1-3 0.03 - 0.03  
細停 1-4 0.02 - 0.02  
細停 1-5 0.02 - 0.02  
細停 1-6 0.03 - 0.03  
細停 1-7 0.04 - 0.04  
細停 1-8 0.02 - 0.02  
細停 1-9 0.13 - 0.13  

細停 1-10 - +0.11 0.11 
學校、住 3、住 6 
道路用地變更 

停車場用地 

小計 0.32 +0.11 0.43  
細廣兼停 1 0.03 - 0.03  廣場兼停車場

用地 小計 0.03 - 0.03  
細廣 1-1 0.01 - 0.01  
細廣 1-2 0.02 - 0.02  廣場用地 
小計 0.04 - 0.04  

細兒 1-1 0.02 - 0.02  
細兒 1-2 0.01 - 0.01  
細兒 1-3 0.02 - 0.02  
細兒 1-4 - +0.07 0.07 住 2 變更 
細兒 1-5 - +0.01 0.01 住 3 變更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兒童遊樂場 

小計 0.05 +0.08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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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前後公共設施用地計畫表（續表－4） 
變 更 前  

計畫 
層級 項 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 更 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備  註 

市 1-1 - 0.07 0.07 

因主要計畫市六已變更

為住宅區，將未變更部份

調整為細部計畫市場用

地（市 1-1）。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市場用地 

小計     0.07 0.07 
 

細部計畫劃設 合計 1.64 +0.26    1.90  
主細計畫劃設 合計 46.36 -0.07 46.29  
主細道路用地合計 38.00 +0.01 38.01  

總 計 84.36 -0.06 84.30  
資料來源：依據「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表 6-2 及表一整理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2.因採四捨五入計算，以致個別數字加總與合計數字會略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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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

保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加油站圓環至計畫區東南界  
Ⅰ-1-30 30 850 

加油站圓環至莒光樓南側  
Ⅰ-5-30 30 201 Ⅱ-1-18M 至邊界  
Ⅱ-4-25 25 148 體育場圓環至計畫區南界  
Ⅱ-1-18 18 419 縣政府至環島北路  
Ⅱ-2-18 18 679 縣政府圓環至加油站圓環  
Ⅱ-3-18 18 1052 體育場圓環至縣政府  
Ⅱ-3-10 10 608 體育場圓環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1 主計未編號 27-1-8M 至Ⅱ-4-25M 
主計未編號 1-1 

17 2084 
Ⅱ-4-25M 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2 主計未編號 26-1-8M 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2-1 12 550 

主計未編號 27-1-8M 至主計未編號 26-1-8M  

主計未編號 3 
主計未編號 3-1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3-2 
12 1019 

Ⅱ-1-18M 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4 
主計未編號 4-1 10 602 Ⅱ-3-18M 至鳳翔新莊處之計畫界線  

主計未編號 5 10 203 車站圓環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6 10 215 Ⅱ-3-18M 至細 1-33-6M  
主計未編號 7 10 330 Ⅱ-3-18M 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8 
主計未編號 8-1 10 299 Ⅱ-3-18M 至主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9 10 173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16-10M 含廣場型道路

主計未編號 10 10 171 主計未編 24-9M（體一）至主計未編 1-17M  
主計未編號 11 10 504 主計未編號 32-7M 至主計未編號 2-12M  
主計未編號 12 10 352 主計未編號 4-1-10M 至主計未編號 13-1-10M  
主計未編號 13 10 441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4-1-10M 
主計未編號 13-1 10 93 主計未編號 25-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14 
主計未編號 14-1 10 164 主計未編號 41-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主計未編號 15 10 60 主計未編號 1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2-10M  
主計未編號 16 
主計未編號 16-1 
主計未編號 16-2 
主計未編號 16-3 
主計未編號 16-4 
主計未編號 16-5 

10 617 主計未編號 9-10M 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17 
主計未編號 17-1 
主計未編號 17-2 
主計未編號 17-3 
主計未編號 17-4 

10 490 主計未編號 9-10M 至加油站（油一）  

主計未編號 18 10 280 主計未編號 17-10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19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主計未編號 19-1 10 591 

主計未編號 20-10M 至Ⅰ-1-30M  

主計未編號 20 10 540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 
 

要 
 

計 
 

畫 
 

劃 
 

設 
 

主計未編號 21 10 58 主計未編號 39-10M 至主計未編號 4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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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1）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主計未編號 22 411 Ⅱ-3-18M 至主計未編號 55-4M  
主計未編號 22-1 9 

141 主計未編號 55-4M 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3 9 66 主計未編號 1-1-17M 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4 9 246 主計未編號 1-17M 至主計未編號 7-10M  
主計未編號 25 8 268 Ⅱ-3-18M 至主計未編號 26-8M  
主計未編號 26 789 
主計未編號 26-1 8 

446 
Ⅰ-5-30M 至主計未編號 26-1-8M  
(溝渠南側)  

主計未編號 27 789 
主計未編號 27-1 8 

436 
Ⅰ-5-30M 至主計未編號 27-1-8M   
(溝渠北側)   

主計未編號 28 6 96 主計未編號 1-1-17M 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29 358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Ⅱ-3-18M 長度改變

主計未編號 29-1 263 主計未編號 26-1-8M 至主計未編號 11-10M  
主計未編號 29-2 

8 
75 主計未編號 2-12M 至主計未編號 29-8M 主計新增

主計未編號 30 7 233 Ⅱ-3-18M 至主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31 5 109 Ⅱ-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主計未編號 32 220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Ⅱ-3-18M  
主計未編號 32-1 7 

76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主計未編號 1-17M  
主計未編號 33 
主計未編號 33-1 6 377 主計未編號 3-2-12M 至細 1-51-6M  

主計未編號 34 6 279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0-7M  
主計未編號 35 6 89 主計未編號 1-1-17M 至Ⅱ-3-10M  
主計未編號 36 6 116 主計未編號 17-10M 至主Ⅱ-2-18M  
主計未編號 37 
主計未編號 37-1 6 422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38 
主計未編號 38-1 6 466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主計未編號 39 10 100 細 1-54-5M 至主計未編號 44-5M  
主計未編號 40 6 129 主計未編號 34-6M 至細 1-19-5M  
主計未編號 41 8 119 主計未編號 4-1-10M 至主計未編號 8-1-10M  
主計未編號 42 6 299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19-10M  
主計未編號 43 6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主計未編號 37-6M  
主計未編號 44 5 115 主計未編號 5-10M 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主計未編號 45 5 99 細 1-221-4M 至圓環車站  
主計未編號 46 9 95 主計未編號 6-10M 至主計未編號 22-9M  
主計未編號 47 4 70 細 1-35-6M 至Ⅱ-2-18M  
主計未編號 48 4 38 細 1-35-6M 至主計未編號 40-6M   
主計未編號 49 4 58 細 1-196-4M 至主計未編號 22-9M  
主計未編號 50 4 51 細 1-196-4M 至主計未編號 6-10M  
主計未編號 51 4 65 主計未編號 52-4M 至主計未編號 6-10M  
主計未編號 52 4 35 主計未編號 51-4M 至主計未編號 54-4M  
主計未編號 53 4 37 主計未編號 51-4M 至主計未編號 54-4M  
主計未編號 54 4 34 主計未編號 53-4M 至主計未編號 52-4M  
主計未編號 55 寬度不一 19 靈濟寺左側  

主 
 

要 
 

計 
 

畫 
 

劃 
 

設 

主計未編號 56 4 78 Ⅱ-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23- 

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2）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細 1-1 17 864 計畫區東南側邊界至Ⅰ-1-30M  
細 1-3 10 160 Ⅰ-1-30M 至細 1-1-17M  
細 1-4 
細 1-4-1 
細 1-4-2 

10 220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6 10 83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7 10 83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8 
細 1-8-1 10 58 主計未編號 42-6M 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9 
細 1-9-1 10 58 主計未編號 42-6M 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10 
細 1-10-1 
細 1-10-2 
細 1-10-3 
細 1-10-4 
細 1-10-5 
細 1-10-6 
細 1-10-7 

10 541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Ⅰ-1-30M 

 

細 1-11 
細 1-11-1 
細 1-11-2 

10 386 主計未編號 16-5-10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2 10 216 主計未編號 20-10M 至Ⅰ-1-30M  
細 1-13 10 65 Ⅰ-1-30M 至細 1-1-17M  
細 1-14 10 80 Ⅰ-1-30M 至細 1-1-17M  
細 1-15 10 105 Ⅰ-1-30M 至細 1-1-17M  
細 1-16 10 147 Ⅰ-1-30M 至細 1-1-17M  
細 1-17 
細 1-17-1 10 142 細 1-77-6M 至細 1-1-17M  

細 1-18 
細 1-18-1 9 179 Ⅰ-1-30M 至細 1-15-10M  

細 1-19 5 240 細 1-20-7M 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0 7 89 細 1-19-5M 至Ⅱ-2-18M  
細 1-21 
細 1-21-1 8 453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22 8 420 Ⅰ-5-30M 至Ⅱ-1-18M  
細 1-23 
細 1-23-1 
細 1-23-2 
細 1-23-3 

8 234 主計未編號 16-4-10M 至主計未編號 33-1-6M 

 

細 1-24 8 237 主計未編號 19-1-10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25 8 99 Ⅰ-1-30M 至細 1-16-10M  
細 1-26 
細 1-26-1 8 153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Ⅱ-1-18M  

細 1-27 7 144 主計未編號 34-6M 至Ⅱ-3-18M  
細 1-28 7 118 Ⅱ-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29 7 58 主計未編號 5-10M 至Ⅱ-2-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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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3）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細 1-30 6 219 Ⅱ-3-10M 至主計未編號 45-5M  
細 1-31 
細 1-31-1 6 145 主計未編號 31-5M 至Ⅰ-1-30M  

細 1-32 6 80 Ⅱ-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1-17M  
細 1-33 6 80 主計未編號 6-10M 至許氏宗祠（廣三）  
細 1-34 6 209 細 1-275-2M 道路至許氏宗祠  
細 1-35 6 74  
細 1-35-1 5 74 

主計未編號 34-6M 至細 1-20-7M  
細 1-36 調整為主計未編號 29-2-8M
細 1-37 
細 1-37-1 

6 180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38 6 112 主計未編號 12-10M 至Ⅱ-3-18M  
細 1-39 6 73 主計未編號 8-1-10M 至細 1-38-6M  
細 1-40 
細 1-40-1 
細 1-40-2 

6 192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Ⅱ-1-18M 
 

細 1-41 6 152 主計未編號 3-1-12M 至細 1-22-8M  
細 1-42 
細 1-42-1 
細 1-42-2 
細 1-42-3 

6 202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3 
細 1-43-1 
細 1-43-2 
細 1-43-3 

6 199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44 
細 1-44-1 

6 182 主計未編號 38-6M 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細 1-45 
細 1-45-1 

6 181 主計未編號 38-6M 至主計未編號 20-10M 
 

細 1-46 
細 1-46-1 

6 149 細 1-23-3-8M 至細 1-11-2-10M 
 

細 1-47 
細 1-47-1 

6 147 細 1-23-3-8M 至細 1-11-2-10M 
 

細 1-48 6 112 細 1-3-10M 至細 1-1-17M  
細 1-49 6 89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細 1-22-8M  
細 1-50 6 68 主計未編號 37-6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51 6 108 Ⅱ-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3-6M  
細 1-52 
細 1-52-1 

5 121 主計未編號 22-1-9M 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細 1-53 5 69 
細 1-53-1 4 22 

模範街步道 
 

細 1-54 5 139 主計未編號 39-10M 至細 1-19-5M  
細 1-55 4 30 主計未編號 2-12M 至主計未編號 29-8M  
細 1-56 
細 1-56-1 

4 144 主計未編號 34-6M 至Ⅱ-3-18M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57 4 31 主計未編號 22-1-9M 至細 1-226-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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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4）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細 1-58 6 65 主計未編號 8-1-10M 至細 1-38-6M  
細 1-59 6 77 主計未編號 8-1-10M 至細 1-38-6M  
細 1-60 6 177 細 1-160-1-4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61 6 59 主計未編號 38-6M 至主計未編號 33-6M  
細 1-68 6 70 細 1-32-6M 至主計未編號 23-9M  
細 1-69 6 35 細 1-34-6M 至Ⅱ-3-18M  
細 1-70 3 25 主計未編號 1-1-17M 至細 1-70-1-5M  
細 1-70-1 5 43 細 1-71-6M 至細 1-70-3M  
細 1-71 6 74 主計未編號 1-1-17M 至Ⅱ-3-10M  
細 1-72 6 46 細 1-74-6M 至Ⅱ-3-10M  
細 1-73 6 57 細 1-72-6M 至細 1-74-6M  
細 1-74 6 66 主計未編號 56-4M 至主計未編號 28-6M  
細 1-75 6 73 主計未編號 31-5M 至細 1-28-7M  
細 1-76 6 108 細 1-28-7M 至細 1-31-1-6M  
細 1-77 6 71 細 1-1-17M 至Ⅰ-1-30M  
細 1-78 5 232 細 1-126-4M 至計畫區邊界  
細 1-80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1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2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3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4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5 4 46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6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7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8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89 4 47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細 1-101-4M   
細 1-90 4 119 主計未編號 11-10M 至主計未編號 32-7M  
細 1-91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2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3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4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5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6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7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8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99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100 4 68 細 1-101-4M 至細 1-102-4M   
細 1-101 4 194 主計未編號 29-8M 至細 1-90M  
細 1-102 4 172 主計未編號 29-8M 至細 1-90M  
細 1-103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1-104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1-105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1-106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1-107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1-108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1-109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110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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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5）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細 1-111 4 72 細 1-102-4M 至細 1-115-4M   
細 1-113 4 111 主計未編號 1-17M 至文中  
細 1-114 4 67 主計未編號 29-8M 至廣兼停四  
細 1-115 4 126 主計未編號 29-8M 至主計未編號 32-7M  
細 1-116 4 34 主計未編號 29-8M 至機七北側  
細 1-117 4 46 細 1-36-6M 至細 1-274-4M  
細 1-117-1 4 50 主計未編號 29-8M 至 1-55-4M   
細 1-118 4 68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19 4 69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0 4 69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1 4 71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2 4 64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3 4 60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4 4 57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5 4 51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6 4 46 主計未編號 4-10M 至細 1-78-5-M  
細 1-127 4 48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28 4 62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29 4 84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0 4 91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1 4 98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2 4 105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3 4 112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4 4 115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5 4 118 細 1-78-5-M 至主計未編號 27-8M  
細 1-136 4 100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7 4 95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8 4 84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39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0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1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2 4 81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3 4 88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4 4 93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5 4 97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6 4 101 主計未編號 26-8M 至主計未編號 13-10M  
細 1-147 4 88 主計未編號 1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2-10M  
細 1-148 4 88 主計未編號 1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2-10M  
細 1-149 4 88 主計未編號 13-10M 至主計未編號 12-10M  
細 1-150 4 78 主計未編號 12-10M 至主計未編號 41-8M  
細 1-151 4 77 主計未編號 12-10M 至主計未編號 41-8M  
細 1-152 4 74 主計未編號 12-10M 至主計未編號 41-8M  
細 1-154 4 102 細 1-27-7M 至Ⅱ-2-18M  
細 1-155 4 119 Ⅱ-1-18M 至細 1-60-6M  
細 1-156 4 116 Ⅱ-1-18M 至細 1-60-6M  
細 1-157 4 114 Ⅱ-1-18M 至細 1-60-6M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158 4 114 Ⅱ-1-18M 至細 1-6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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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6）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細 1-159 4 113 Ⅱ-1-18M 至細 1-160-1-6M  
細 1-160 4 113 細 1-160-1-4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60-1 6 81 主計未編號 9-10M 至細 1-60-6M  
細 1-161 4 102 細 1-60-6M 至細 1-168-4M  
細 1-162 4 104 細 1-60-6M 至細 1-168-4M  
細 1-163 4 105 細 1-60-6M 至細 1-168-4M  
細 1-164 4 105 細 1-60-6M 至細 1-168-4M  
細 1-165 4 104 細 1-160-1-4M 至細 1-168-4M  
細 1-166 4 104 細 1-160-1-4M 至細 1-168-4M  
細 1-167 4 104 細 1-160-1-4M 至細 1-168-4M  
細 1-168 4 184 主計未編號 16-10M 至主計未編號 3-2-12M  
細 1-169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0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1 4 76 主計未編號 18-10M 至主計未編號 37-6M  
細 1-172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3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4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5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6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7 4 76 Ⅱ-2-18M 至細 1-178-4M  
細 1-178 4 69 主計未編號 37-6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79 4 39 細 1-177-4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80 4 39 細 1-177-4M 至主計未編號 42-6M  
細 1-181 4 26 主計未編號 42-6M 至細 1-21-8M  
細 1-182 4 26 主計未編號 42-6M 至細 1-21-8M  
細 1-183 4 32 細 1-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184 4 32 細 1-21-8M 至主計未編號 38-6M  
細 1-185 4 66 Ⅱ-2-18M 至細 1-35-1-6M  
細 1-186 4 64 Ⅱ-2-18M 至細 1-35-1-6M  
細 1-187 4 23 細 1-186-4M 至細 1-20-7M  
細 1-188 4 28 主計未編號 40-6M 至細 1-35-1-6M  
細 1-189 4 55 主計未編號 40-6M 至細 1-190-4M  
細 1-190 4 110 主計未編號 34-6M 至細 1-19-5M  
細 1-191 4 242 主計未編號 30-7M 至細 1-190-4M  
細 1-192 4 84 主計未編號 30-7M 至細 1-19-5M  
細 1-193 4 62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細 1-194-4M  
細 1-194 4 100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主計未編號 30-7M  
細 1-195 4 59 主計未編號 6-10M 至細 1-196-4M  
細 1-196 4 145 Ⅱ-3-18M 至主計未編號 51-4M  
細 1-197 4 31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主計未編號 52-4M  
細 1-198 4 22 主計未編號 54-4M 至主計未編號 46-9M  
細 1-199 4 63 主計未編號 6-10M 至細 1-201-4M  
細 1-200 4 73 Ⅱ-3-18M 至細 1-201-4M  
細 1-201 4 169 主計未編號 6-10M 至Ⅱ-3-18M  
細 1-202 4 157 細 1-201-4M 至細 1-34-6M 含廣場型道路

細 1-203 4 199 細 1-201-4M 至細 1-34-6M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204 4 12 細 1-203-4M 至遊一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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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7）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細 1-205 4 62 細 1-203-4M 至細 1-202-4M  
細 1-206 4 82 細 1-202-4M 至主計未編號 6-10M  
細 1-207 3-4 85 細 1-202-4M 至細 1-33-6M  
細 1-208 4 31 細 1-207-3M 至細 1-259-3M  
細 1-209 4 57 細 1-244-4M 至細 1-210-4M  
細 1-210 4 82 主計未編號 46-9M 至細 1-238-4M  
細 1-211 4 48 細 1-210-4M 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12 4 41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細 1-54-5M  
細 1-213 4 4 細 1-54-5M 至機十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214 4 13 細 1-54-5M 至細 1-216-3M  
細 1-215 4 56 細 1-54-5M 至細 1-216-1-3M  
細 1-216 4 110 細 1-19-5M 至細 1-216-1-3M  
細 1-216-1 3 57 細 1-19-5M 至細 1-216-4M 含廣場型道路

細 1-217 4 118 細 1-216-4M 至主計未編號 39-10M  
細 1-218 4 85 細 1-216-4M 至細 1-220-4M  
細 1-219 4 66 細 1-218-4M 至主計未編號 5-10M  
細 1-220 4 102 主計未編號 5-10M 至細 1-217-4M  
細 1-221 4 85 細 1-226-4M 至主計未編號 21-10M  
細 1-222 4 75 細 1-221-4M 至細 1-224-4M  
細 1-223 4 71 細 1-222-4M 至細 1-30-6M  
細 1-224 4 102 細 1-226-4M 至細 1-30-6M  
細 1-225 4 26 細 1-223-4M 至細 1-224-4M  
細 1-226 4 192 細 1-30-6M 至細 1-52-1-5M  
細 1-226-1 1.5 35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細 1-226-4M  
細 1-227 4 45 細 1-231-4M 至細 1-226-4M  
細 1-228 4 55 細 1-226-4M 至Ⅱ-3-10M  
細 1-229 4 83 細 1-30-6M 至Ⅰ-1-30M  
細 1-230 4 46 細 1-30-6M 至細 1-228-4M  
細 1-231 4 143 細 1-228-4M 至主計未編號 22-1-9M  
細 1-232 4 93 主計未編號 55-4M 至細 1-235-4M  
細 1-233 4 121 Ⅱ-3-10M 至主計未編號 22-1-9M  
細 1-234 4 71 細 1-233-4M 至細 1-235-4M  
細 1-235 4 156 Ⅱ-3-10M 至細 1-242-4M  
細 1-236 4 25 細 1-232-4M 至細 1-239-4M  
細 1-237 4 37 細 1-235-4M 至細 1-239-4M  
細 1-238 4 147 細 1-239-4M 至細 1-240-4M  
細 1-239 4 103 主計未編 22-9M 至細 1-242-4M  
細 1-240 4 129 細 1-239-4M 至主細 1-33-6M  
細 1-241 4 63 細 1-245-4M 至細 1-242-4M  
細 1-242 4 128 Ⅱ-3-10M 至細 1-239-4M  
細 1-243 4 37 細 1-238-4M 至主計未編號 22-9M  
細 1-244 4 69 細 1-33-6M 至細 1-240-4M  
細 1-245 4 136 細 1-240-4M 至細 1-247-4M  
細 1-246 4 37 細 1-245-4M 至廣三右側  
細 1-247 4 153 細 1-242-4M 至細 1-250-4M  
細 1-248 4 13 Ⅱ-3-10M 至細 1-247-4M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249 4 65 細 1-250-4M 至Ⅱ-3-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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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 
留)案」變更後計畫道路系統編號與長度表（續表－8） 

計畫

層級 
變 更 後 

計畫道路編號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起 迄 點 備註 

細 1-250 4 94 細 1-251-4M 至廣三西南側  
細 1-251 4 109 Ⅱ-3-18M 至細 1-34-6M  
細 1-252 4 36 細 1-75-6M 至細 1-31-6M  
細 1-253 3.5 68 細 1-52-5M 至廣八  
細 1-254 3 84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主計未編號 30-7M  
細 1-255 3 45 細 1-254-3M 至細 1-256-3M  
細 1-256 3 49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細 1-255-3M  
細 1-257 3 67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細 1-196-4M  
細 1-259 3 43 細 1-207-3M 至廣三  
細 1-260 3 42 主計未編號 22-9M 至細 1-54-5M  
細 1-261 3 47 主計未編號 44-5M 至細 1-220-4M  
細 1-262 3 16 細 1-52-5M 至細 1-53-5M  
細 1-263 3 22 細 1-53-5M 至細 1-221-4M 含廣場型道路

細 1-264 3 63 細 1-240-4M 至細 1-238-4M  
細 1-265 3 31 細 1-240-4M 至廣三東北側  
細 1-266 3 23 細 1-249-4M 至細 1-251-4M  
細 1-267 3 65 細 1-251-4M 至廣二  
細 1-269 6 100 主計未編號 29-8M 至細 1-270-4M（十字路型） 新增設 
細 1-270 4 77 細 1-115-4M 至細 1-273-4M  新增設 
細 1-271 4 43 細 1-115-4M 至細 1-273-4M  新增設 
細 1-272 4 43 細 1-115-4M 至細 1-273-4M  新增設 
細 1-274 4 78 主計未編號 2-12M 至主計未編號 29-8M 新增設 

細 
 

部 
 

計 
 

畫 
 

劃 
 

設 
 

細 1-275 2 33 Ⅱ-3-18M 至細 1-34-6M 新增設 
資料來源：依據「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表 6-4、表一及計畫圖 

整理 
註：1.表內道路長度應以實地測量劃分長度為準。 

2.部份道路有寬度不一之情況，應以實際樁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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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1
 

11
73

6 
 

廣
一

 
0.

04
 

90
 

●
 

 
 

 
25

2 
10

7 
13

 
37

2 
縣

政
府

 

廣
二

 
0.

08
 

73
5 

●
 

 
 

 
21

81
 

78
 

11
0 

23
70

 
縣

政
府

 

廣
三

 
0.

09
 

11
7 

●
 

 
 

 
98

 
10

1 
18

 
21

7 
縣

政
府

 

廣
四

 
0.

02
 

24
8 

●
 

 
 

 
30

2 
23

 
37

 
36

2 
縣

政
府

 

廣
五

 
0.

03
 

29
7 

●
 

 
 

 
20

76
 

0 
44

 
21

20
 

縣
政

府
 

廣
六

 
0.

04
 

34
9 

●
 

 
 

 
16

85
 

15
5 

52
 

18
92

 
縣

政
府

 

廣
七

 
0.

06
 

54
7 

●
 

 
 

 
63

7 
35

1 
82

 
10

70
 

縣
政

府
 

主
 

要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廣
八

 
0.

06
 

2 
●

 
 

 
 

3 
4 

0 
7 

縣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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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表

六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金
城
地

區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配

合
變

更
主

要
計

畫
備

註
保

留
)案

」
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
續
表

－
3）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補
償
地
價

 
拆

遷
補

償
費

建
設

費
 

合
計

 
類

別
 

編
號

 
計

畫
 

面
積

 
(公

頃
) 

未
開
闢

 
面

積
 

(m
2 )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獎
勵

 
投
資

 
（

萬
元

）
 

主
辦

單
位

 

廣
九

 
0.

07
 

14
3 

●
 

 
 

 
48

7 
0 

21
 

50
8 

縣
政

府
 

小
計

 
0.

49
 

25
28

 
 

 
 

 
77

21
 

81
9 

37
7 

89
18

 
 

廣
停

四
 

0.
07

 
-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小
計

 
0.

07
 

0 
 

 
 

 
0 

0 
0 

0 
 

車
 一

 
0.

10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小
計

 
0.

10
 

0 
 

 
 

 
0 

0 
0 

0 
 

體
 一

 
8.

13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小
計

 
8.

13
 

0 
 

 
 

 
0 

0 
0 

0 
 

污
 一

 
0.

89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小
計

 
0.

89
 

0 
 

 
 

 
18

16
 

54
 

0 
18

70
 

 

油
 一

 
0.

37
 

34
 

●
 

 
 

 
17

 
0 

0 
17

 
中

油
公

司
 

小
計

 
0.

37
 

34
 

 
 

 
 

17
 

0 
0 

17
 

 

溝
 一

 
1.

11
 

48
85

 
●

 
 

 
 

74
29

 
79

 
0 

75
08

 
縣

政
府

 

小
計

 
1.

11
 

48
85

 
 

 
 

 
74

29
 

79
 

0 
75

08
 

 

主
 

要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合
計

 
44

.3
9 

 
63

29
6 

 
 

 
 

97
72

3 
 

30
66

0 
 

23
98

 
13

07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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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表

六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金
城
地

區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配

合
變

更
主

要
計

畫
備

註
保

留
)案

」
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
續
表

－
4）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補
償
地
價

 
拆

遷
補

償
費

建
設

費
 

合
計

 
類

別
 

編
號

 
計

畫
 

面
積

 
(公

頃
) 

未
開
闢

 
面

積
 

(m
2 )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獎
勵

 
投
資

 
（

萬
元

）
 

主
辦

單
位

 

文
幼

二
 

0.
37

 
18

59
 

●
 

 
 

 
37

18
  

10
  

0 
 

37
28

 
縣

政
府

 

小
計

 
0.

37
 

18
59

 
 

 
37

18
  

10
  

0 
 

37
28

 
縣

政
府

 

細
綠

1-
1 

0.
01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2 

0.
01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3 

0.
00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4 

0.
01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5 

0.
00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6 

0.
01

 
12

8 
●

 
 

 
 

11
8 

0 
15

 
13

3 
縣

政
府

 

細
綠

1-
7 

0.
01

 
97

 
●

 
 

 
 

86
 

0 
12

 
97

 
縣

政
府

 

細
綠

1-
8 

0.
01

 
21

0 
●

 
 

 
 

19
4 

0 
25

 
21

9 
縣

政
府

 

細
綠

1-
9 

0.
01

 
3 

●
 

 
 

 
3 

8 
0 

11
 

縣
政

府
 

細
綠

1-
10

 
0.

01
 

0 
●

 
 

 
 

0 
1 

0 
1 

縣
政

府
 

細
綠

1-
11

 
0.

01
 

74
 

●
 

 
 

 
68

 
0 

9 
77

 
縣

政
府

 

細
綠

1-
12

 
0.

01
 

26
3 

●
 

 
 

 
23

2 
0 

32
 

26
4 

縣
政

府
 

細
綠

1-
13

 
0.

01
 

12
0 

●
 

 
 

 
10

6 
0 

14
 

12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14

 
0.

01
 

16
3 

●
 

 
 

 
15

1 
0 

20
 

17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15

 
0.

00
 

21
8 

●
 

 
 

 
20

1 
0 

26
 

22
7 

縣
政

府
 

細
綠

1-
16

 
0.

02
 

 
 

●
 

 
 

 
 

 
 

縣
政

府
 

細
綠

1-
17

 
0.

03
 

 
 

●
 

 
 

 
 

 
 

縣
政

府
 

細
綠

1-
18

 
0.

00
 

 
 

●
 

 
 

 
 

 
 

縣
政

府
 

細
綠

1-
19

 
0.

03
 

 
 

●
 

 
 

 
 

 
 

縣
政

府
 

細
 

部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細
綠

1-
20

 
0.

04
 

 
 

●
 

 
 

 
 

 
 

縣
政

府
 



 
 

 
 

-35-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表

六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金
城
地

區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配

合
變

更
主

要
計

畫
備

註
保

留
)案

」
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
續
表

－
5）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補
償
地
價

 
拆

遷
補

償
費

建
設

費
 

合
計

 
類

別
 

編
號

 
計

畫
 

面
積

 
(公

頃
) 

未
開
闢

 
面

積
 

(m
2 )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獎
勵

 
投
資

 
（

萬
元

）
 

主
辦

單
位

 

細
綠

1-
21

 
0.

03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2

 
0.

07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3

 
0.

04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4

 
0.

06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5

 
0.

01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6

 
0.

01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7

 
0.

02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8

 
0.

02
 

 
 

●
 

 
 

 
 

 
 

縣
政

府
 

細
綠

1-
29

 
0.

01
 

 
 

●
 

 
 

 
 

 
 

縣
政

府
 

細
綠

1-
30

 
0.

02
 

 
 

●
 

 
 

 
 

 
 

縣
政

府
 

細
綠

1-
31

 
0.

01
 

 
 

●
 

 
 

 
 

 
 

縣
政

府
 

細
綠

1-
32

 
0.

00
 

 
 

●
 

 
 

 
 

 
 

縣
政

府
 

細
綠

1-
33

 
0.

10
 

 
 

●
 

 
 

 
 

 
 

縣
政

府
 

細
綠

1-
34

 
0.

02
 

 
 

●
 

 
 

 
 

 
 

縣
政

府
 

細
綠

1-
35

 
0.

00
 

4 
●

 
 

 
 

4 
0 

1 
5 

縣
政

府
 

細
綠

1-
36

 
0.

01
 

 
●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37

 
0.

01
 

 
●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綠

1-
38

 
0.

02
 

40
 

●
 

 
 

 
80

  
40

  
60

  
1
80
 
 

縣
政

府
 

細
綠

1-
39

 
0.

01
 

80
 

●
 

 
 

 
16

0 
 

12
0 

 
30

  
3
10
 
 

縣
政

府
 

小
計

 
0.

7 
26

13
 

 
 

 
 

14
03

  
16

8 
 

24
4 

 
18

15
  

 

細
公

1-
1 

0.
14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部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0.

14
 

0 
 

 
 

 
0 

0 
0 

0 
 



 
 

 
 

-36-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表

六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金
城
地

區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配

合
變

更
主

要
計

畫
備

註
保

留
)案

」
後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
續
表

－
6）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補
償
地
價

 
拆

遷
補

償
費

建
設

費
 

合
計

 
類

別
 

編
號

 
計

畫
 

面
積

 
(公

頃
) 

未
開
闢

 
面

積
 

(m
2 )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獎
勵

 
投
資

 
（

萬
元

）
 

主
辦

單
位

 

細
停

1-
1 

0.
02

 
59

 
●

 
 

 
 

83
 

0 
9 

91
 

縣
政

府
 

細
停

1-
2 

0.
02

 
11

1 
●

 
 

 
 

15
6 

0 
17

 
17

2 
縣

政
府

 
細
停

1-
3 

0.
03

 
13

4 
●

 
 

 
 

18
7 

13
 

20
 

22
0 

縣
政

府
 

細
停

1-
4 

0.
02

 
13

0 
●

 
 

 
 

18
2 

78
 

20
 

28
0 

縣
政

府
 

細
停

1-
5 

0.
02

 
16

9 
●

 
 

 
 

23
7 

0 
25

 
26

2 
縣

政
府

 
細
停

1-
6 

0.
03

 
58

 
●

 
 

 
 

21
8 

0 
9 

22
7 

縣
政

府
 

細
停

1-
7 

0.
04

 
18

2 
●

 
 

 
 

25
4 

1 
27

 
28

2 
縣

政
府

 
細
停

1-
8 

0.
02

 
18

1 
 

●
 

 
 

 
16

7 
 

0 
 

27
  

19
4 

 
縣

政
府

 
細
停

1-
9 

0.
13

 
20

1 
●

 
 

 
 

42
3 

30
 

30
 

48
3 

縣
政

府
 

細
停

1-
10

 
0.

11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小

計
 

0.
43

 
12

26
 

 
 

 
 

19
07

 
12

2 
18

4 
22

12
 

 
細

廣
兼
停

1-
1

0.
03

 
32

7 
●

 
 

 
 

35
1 

75
 

49
 

47
5 

縣
政

府
 

小
計

 
0.

03
 

32
7 

 
 

 
 

35
1 

75
 

49
 

47
5 

 
細
廣

1-
1 

0.
01

 
17

 
●

 
 

 
 

14
 

19
 

2 
35

 
縣

政
府

 
細
廣

1-
2 

0.
02

 
15

 
●

 
 

 
 

13
 

3 
2 

18
 

縣
政

府
 

小
計

 
0.

04
 

32
 

 
 

 
 

27
 

22
 

5 
54

 
 

細
兒

1-
1 

0.
02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兒

1-
2 

0.
01

 
22

2 
●

 
 

 
 

18
6 

30
 

27
 

24
3 

縣
政

府
 

細
兒

1-
3 

0.
02

 
57

  
●

 
 

 
 

 
 

 
48

 
1 

 
7 

 
65

 
縣

政
府

 

細
兒

1-
4 

0.
07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兒

1-
5 

0.
07

 
0 

已
開
闢

 
0 

0 
0 

0 
縣

政
府

 
小

計
 

0.
13

 
27

9 
 

 
 

 
23

4 
40

 
34

 
30

8 
 

細
市

1-
1 

0.
07

 
0 

●
 

 
 

 
0 

0 
0 

0 
縣

政
府

 

細
 

部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0.

07
 

0 
 

 
 

 
0 

0 
0 

0 
 

 
合

 計
 

1.
90

 
61

59
 

 
 

 
 

73
51

 
26

7 
41

8 
80

36
 

 

 
主

細
計
畫
總
計

46
.2

9 
69

45
5 

 
 

 
 

10
50

74
 

30
92

7 
28

17
 

13
8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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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資
料
來
源
：
依
據
計
畫
內
容
及
土
地
使
用
與

建
物
現
況
調
查
估
算
，
補
償
地
價
係
以
民
國

96
年
公
告
現
值
加

4
成
計
算
。

 
註
：

1.
各
項
經
費
僅
屬
概
估
值
，
實
際
費
用
以
計
畫
執
行
時
之
計
算
為
準
。

 
2.
未
開
闢
面
積
係
指
尚
未
作
與
該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相
容
之
公
共
使
用
。

 
3.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調
查
中
，
已

作
公
共
使
用
者
，
不
列
估
其
補
償
地
價
。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調
查
中
，
已
作
使
用
可
與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項
目
相
容
者
，
不
列
估
其
拆

遷
補
償
費
。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調
查
中
，
空
荒
地
（
閒
置
土
地
）
者
，
不
列
估
其
拆
遷
補
償
費
。

 
4.
機
關
用
地
、
市
場
用
地
、
學

校
用
地
、
社
教
用
地
、
溝
渠
用
地
視
未
來
建
設
內
容
，
不
列
估
建
設
費
。

 
5.
區
段
徵
收
為
自
償
性
土
地
開

發
，
不
列
估
各
項
經
費
，
以
未
來
區
段
徵
收
計
畫
為
準
。

 
6.
因
採
四
捨
五
入
計
算
，
以
致
個
別
數
字
加
總
與
合
計
數
字
會
略
有
差
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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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表
七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金
城
地

區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配

合
變

更
主

要
計

畫
備

註
保
留

)案
」

後
道
路

用
地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表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補
償
地
價

 
拆

遷
補

償
費

建
設

費
 

合
計

 
類 別

 
編

 號
 

計
畫

 
面

積
 

(公
頃

) 

未
開
闢

面
積

 
(m

2)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獎
勵

 
投
資

 
（

萬
元

）
 

主
辦

單
位

 

Ⅰ
-1

-3
0M

  
2.

58
 

13
48

4 
●

 
●

 
 

 
- 

- 
- 

-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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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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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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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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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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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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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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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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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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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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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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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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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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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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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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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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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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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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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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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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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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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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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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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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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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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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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府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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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府

 
細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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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政
府

 
細

1-
22

1-
4M

  
0.

03
 

62
 

●
 

 
 

 
52

 
16

9 
22

 
24

3 
縣

政
府

 
細

1-
22

2-
4M

  
0.

03
 

10
8 

●
 

 
 

 
91

 
27

9 
31

 
40

1 
縣

政
府

 
細

1-
22

3-
4M

  
0.

03
 

16
6 

●
 

 
 

 
14

0 
22

 
43

 
20

5 
縣

政
府

 
細

1-
22

4-
4M

  
0.

0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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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8 
縣

政
府

 

總
計

 
38

.0
1 

18
48

44
 

 
 

 
92

3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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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料

來
源

：
依

據
計
畫

內
容

及
土
地

使
用

與
建

物
現

況
調

查
估

算
，

補
償

地
價

係
以

民
國

96
年

公
告

現
值
加

4
成
計

算
。

本
表
所

列
值

為
概
估

值
，

實
際
數

值
以

執

行
時
所
需

經
費

為
準
。

 
註

：
1.
未

開
闢

面
積
係

指
尚

未
作
道

路
與

綠
地

使
用

之
土

地
。

 
2.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調
查

中
，

已
作

公
共

使
用

者
，

不
列

估
其

補
償

地
價

。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調
查

中
，
空

荒
地

（
閒
置

土
地

）
者
，

不
列

估
其
拆

遷
補

償

費
。

 
3.
區
段
徵

收
為

自
償
性

土
地

開
發

，
不

列
估

各
項

經
費

，
以

未
來

區
段

徵
收

計
畫

為
準

。
 

4.
因
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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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貳：變三案簽訂回饋協議書說明 

附件參：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4 次委員會（97 年 11 月 15 日）審 
議『第二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有關變三、變九、變十、變十五、變三四、變

四七部份之決議會議紀錄摘錄 

附件肆：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7 次委員會（99 年 8 月 17 日）審議

『第一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變 47 案再提會討論案』會議紀錄 

附件伍：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8 次委員會（99 年 10 月 29 日）審

議『第一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變 47 案再提會討論案』會議紀錄 

附件壹：「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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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壹：「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更內容 

（資料來源：金門縣政府，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99 年 4 月） 

1.第一案 
表九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一案變更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變一 

社一（金城幼

稚園）北側 
商業區 
（0.03 公頃） 
 
社教用地 
（0.01 公頃） 

社教用地（社一）

（0.03 公頃） 
 
商業區 
（0.01 公頃） 

1.社教用地（社一）與北側商業區間之

計畫界線與實際情況不符，配合現況

調整變更。 
2.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及

實際發展需要原則配合辦理變更主

要計畫。 
3.社教用地變更為商業區部分，符合本

縣有關公共設施用地變更回饋處理

原則之通案性規定：「因各項公共設

施調整劃設應予以回復之土地，免回

饋配合鄰近分區調整劃設之」，免予

回饋。 
備註 社教用地變更為商業區 46 ㎡，以 0.01 公頃計算。 

計畫名稱：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名 擬定機關：金門縣政府圖二三  第一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變更商業區為社教用地 
變更社教用地為商業區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附件壹-2

2.第二案 

表十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第二案變更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變二 

中正國小東

側市場用地

（市六） 

市場用地 
（市六） 
（0.26 公頃） 

住宅區 
（0.26 公頃） 

1.本案與「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之變 2-1-04 情況相同，

屬於戰地政務時期規劃作為住商用途

之區域，因當時承辦人員未了解市場

用地與住商用途之區別，故劃設為市

場用地。因早期即已核准民間完成興

建，為作住商用途之合法建築物，故

因應民眾陳情及實際發展需要變更。

2.考量類似案件於主要計畫辦理第一次

通盤檢討時，已依照變更原則，將市

場用地變更為住宅區。 
3.市場用地變更為住宅區，符合本縣有關

公共設施用地變更回饋處理原則之通

案性規定：「因各項公共設施調整劃設

應予以回復之土地，免回饋配合鄰近

分區調整劃設之」，免予回饋。 
備註  

計畫名稱：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名 擬定機關：金門縣政府圖二四  第二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變更市場用地為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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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案 

表十一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第三案變更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變三 

民權路及光

前路交叉口

處及外武廟

前 

停車場用地 
（停四） 
（0.07 公頃）

廣場用地 
（廣九） 
（0.07 公頃）

1.內有兩棵大榕樹，金城鎮公所依

據地方民意開闢為廟宇前廣場，

除作廟會活動使用外，亦提供居

民聚集活動場所。宗教專用區現

況做為廟宇之戲台（陽明台亭）。

2.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

及實際發展需要原則配合辦理變

更主要計畫。 
3.本案變更範圍現況已開闢完成，

作廣場使用較符合地區之實際需

求。 
備註  

計畫名稱：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名 擬定機關：金門縣政府圖二五  第三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變更停車場用地為廣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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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案 

表十二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第四案變更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變四 

金門高中壘球

場南側 
住宅區 
（0.08 公頃） 
 
住宅區 
（0.02 公頃） 
 
 
學校用地 
（文高一） 
（0.05 公頃） 
 
學校用地 
（文高一） 
（0.08 公頃） 
 
道路用地 
（0.08 公頃） 

道路用地 
（0.08 公頃） 
 
學校用地 
（文高一） 
（0.02 公頃） 
 
住宅區 
（0.05 公頃） 
 
 
道路用地 
（0.08 公頃） 
 
 
住宅區 
（0.08 公頃） 

1.金門高中壘球場用地範圍及周邊道路，

計畫與現況使用差異甚大。此外；金城

鎮公所已利用該處公有土地開闢有停車

場、休閒空間及兒童遊樂設施，故要配

合變更主要計畫後，才能調整細部計畫

內容。 
2.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及實際

發展需要原則配合辦理變更主要計畫。

3.本案變更學校、道路用地為住宅區部

分，將於細部計畫劃設為停車場用地為

主。 

備註 

內政部都委會變更附帶條件：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住宅區，未納入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範圍

部分，變更回饋之方式依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使用分區變更回饋處理原則採用土地回饋或

繳納代金。土地所有權人應與縣政府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納入計畫書內載明，否則維持原

計畫。 
將細部計畫道路用地為變更住宅區部份與金城鎮祥和段地籍圖套繪，大部分為公有土地【445
地號及 556 地號（中華民國）、133 地號（金門縣）】，此部分無須簽訂回饋協議書。 

 

圖二六  第四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文高一

安和社區

民權路  七十巷七  弄

民權路  七十巷八弄

民權路七  十巷八弄

民
權
路
七
十
巷
十
一
弄

路

民
權
路
八
十
八
巷
十
八
弄

民
權
路
八
十
八
巷
十
弄

壘球場

計畫名稱：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名 擬定機關：金門縣政府

變更道路用地為住宅區 

變更學校用地為道路用地 

變更住宅區為學校用地 

變更住宅區為道路用地 變更學校用地為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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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案 

表十三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第五案變更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變五 

金門縣物資

處西側及南

側 

住宅區 
（0.05 公頃） 
 
機關用地 
（機七） 
（0.02 公頃） 
機關用地 
（機七） 
（0.01 公頃） 
道路用地 
（0.00 公頃） 
 
商業區 
（0.00 公頃） 
道路用地 
（0.01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兼停四） 
（0.05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兼停四） 
（0.02 公頃） 
道路用地 
（0.01 公頃） 
 
機關用地 
（機七） 
（0.00 公頃） 
道路用地 
（0.00 公頃） 
學校用地 
（文中一） 
（0.01 公頃） 

1.計畫機關用地及道路用地與實際

發展不相符合。金城鎮公所已將保

存區（佛教金蓮淨苑）前之部分住

宅區及機關用地（細部計畫為綠

地、機關用地及道路用地）闢建為

廣場兼停車場，並具有通路功能，

故要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後，才能調

整細部計畫內容。 
2.依循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計畫需求

及實際發展需要原則配合辦理變

更主要計畫。 
3.本變更範圍土地屬於公有土地。 

備註 道路用地變更為機關用地（機七）11 ㎡，以 0.00 公頃計算。 
商業區變更為道路用地 11 ㎡，以 0.00 公頃計算。 

 

計畫名稱：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名 擬定機關：金門縣政府圖二七  第五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變更道路用地為學校用地 

變更商業區為道路用地 

變更住宅區為廣場

兼停車場用地 
變更機關用地為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變更機關用地為道路用地 

變更道路用地為機關用地 

變更道路用地為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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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六案 
第六案因土地權屬複雜，尚有部份土地所有權人無法聯繫，未免辦理

變更回饋協議書簽訂時程延宕影響整個變更案之實施，將已確定之變更案

件先送請內政部核定及辦理公告實施，第六案俟回饋協議書簽訂完成後再

另行辦理報核程序。 

7.第七案 

表十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第七案變更綜理表  
變更內容 

編號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變七 

市三（金門漁

會生鮮超市）

之西側 

住宅區 
（0.02 公頃）

商業區 
（0.02 公頃） 

本變更範圍於擬定金門特定區計

畫前之金城地區都市計畫即劃設

為商業區，嗣因樁位測定錯誤，導

致擬定金門特定區計畫時，劃設為

住宅區，為考量維護民眾權益，予

以調整修正。 

備註  
 

市三

北堤路

宏福大飯店

浯江停車場

金門漁會

民族路 六十九巷二弄

生鮮超市

計畫名稱：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配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名 擬定機關：金門縣政府

變更住宅區為商業區 

圖二八  第七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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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貳：變三案簽訂回饋協議書說明 
 
本案主要計畫變更，內政部都委會變更附帶條件：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住宅區，

未納入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範圍部分，變更回饋之方式依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使

用分區變更回饋處理原則採用土地回饋或繳納代金。土地所有權人應與縣政府簽訂協議

書，具結保證，納入計畫書內載明，否則維持原計畫。 
將細部計畫道路用地為變更住宅區部份與金城鎮祥和段地籍圖套繪，公有土地

【445 地號及 556 地號（中華民國）、133 地號（金門縣）】，此部分無須簽訂回饋協議書。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附件貳-2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附件貳-3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附件貳-4

 



 

附件參： 
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4 次委員會（97 年 11 月 15 日）審議 
『第二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有關變三、變九、變十、變十五、變三四、變四七 
部份之決議會議紀錄摘錄 

 
決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建議意見通過，並退請該府依

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縣政府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本案除涉及主要計畫變更之案件應俟主要計畫公告實施後，再行公告實施。 

（二）另計畫未涉及主要計畫變更之部分得依實際發展需要，分階段辦理核定，依

法公告實施。 

（三）專案小組建議提會討論案件經審決如下： 

1.變九案考量該案於民國七十三年已有規劃藍圖，爰同意照當時規劃圖，將

原劃設留設之通路劃設為計畫道路，餘准予變更為住宅區(住 6)，並請提

案單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後，納入計畫書，以利查考，否則維持

原計畫。 

2.變十案依人民於其陳情意見，該案變更住宅區為商業區及商業區變更為道

路部分，考量該案於民國八十年間業經法院判決：「．．．參酌卷附系爭

土地都市計畫圖，保留三米巷道。」爰准依法院判決將該計畫道路調整為

三公尺；另住宅區變更為道路用地部份，考量該區已為合法建築物，爰照

現況寬度將計畫道路調整為五公尺；餘准照提案通過。 

4.變四七案考量該區於戰地政務實施前已有規劃藍圖，爰同意照當時規劃

圖，將原劃設留設之通路劃設為計畫道路，並將空地留設為停車場用地，

餘准予變更為住宅區（住 3），並請提案單位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

後，納入計畫書，以利查考，否則維持原計畫。 

附錄、本會專案小組審查建議事項 

附件參-1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
金

城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變

更
內

容
綜

理
表

 
變
更
內
容

 
編

號
 

變
更

位
置

 
原

計
畫

 
（

公
頃

）
 

新
計
畫

 
（
公
頃
）

 
變
更
理
由

 
專

案
小

組
決

意
事

項
 

變
三

 
金

門
高

中
 

西
北

側
 

農
業

區
 

（
0.

00
06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11
27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3

00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89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高

一
）

（
0.

02
13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高

一
）

（
0.

00
26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二
）

 
（

0.
02

51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二
）

 
（

0.
05

94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二
）

 
（

0.
01

18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二
）

 
（

0.
00

25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二
）

 
（

0.
01

16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1
67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06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6
43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高

一
）

（
0.

04
43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四
）

 
（

0.
00

02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06
公
頃
）

 
農
業
區

 
（

0.
11

27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高
一
）

（
0.

03
00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2）
 

（
0.

00
89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2

13
公
頃
）

 
農
業
區

 
（

0.
00

26
公
頃
）

 
農
業
區

 
（

0.
02

51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5

94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高
一
）

（
0.

01
18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25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0.
01

16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二
）

 
（

0.
01

67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6）
 

（
0.

00
06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0.
06

43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0.
04

43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0.
00

02
公
頃
）

 

1.
本

案
部

分
內

容
係

依
據

配
合

辦
理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
金
城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第
四

案
。

必
須

等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部

分
經

核
定

發
佈

實
施
後
，
才
能
確
定
細
部
計
畫
之
變

更
內
容

。
 

2.
依
循
配
合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原
則
，
依
據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
變
更

案
內
容

變
更

（
主
計
變

1-
43

）
。

 
3.
變
更
為
住
宅
區
部
分
依
鄰
近
之
第
二
種
住

宅
區
（
住

2 ）
及
第
六
種
住
宅
區
（
住

6）
細
分
類

別
調
整

。
 

4.
依
循

7
公
尺
以

上
道

路
設

置
截

角
原

則
，
劃

設
截

角
。

5.
人
民
陳
情
案

A
2。

 

建
議

照
案
通

過
 

       
 

附件參-2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道

路
用

地
 

（
0.

01
58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高

一
）

（
0.

07
48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三
）

 
（

0.
00

91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三
）

 
（

0.
00

43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四
）

 
（

0.
04

32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四
）

 
（

0.
06

40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17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高
一
）

（
0.

01
58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7

48
公
頃
）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細
兒

1-
2)
（

0.
00

91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43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4

32
公
頃
）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細
兒

1-
1)
（

0.
06

40
公
頃

)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細
兒

1-
2)
（

0.
00

17
公
頃

)
變

九
 

安
和

社
區

東

側
、
金
門

縣
物

資
處

（
機
七

）

西
側

及
南
側

市
場

用
地
（

市
四

）

（
0.

29
25

公
頃
）

 
市

場
用

地
（

市
四

）

（
0.

07
26

公
頃
）

 
遊

憩
用

地
(遊

三
) 

（
0.

00
58

公
頃
）

 
遊

憩
用

地
（

遊
三

）

（
0.

00
00

3
公

頃
) 

遊
憩

用
地
（

遊
三

）

（
0.

03
50

公
頃
）

 
 遊

憩
用

地
(遊

三
) 

（
0.

00
10

公
頃
）

 
住

宅
區

(住
三

) 
（

0.
00

38
公

頃
）

 
住

宅
區

(住
三

) 
（

0.
00

47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1
23

公
頃
）

 
 機

關
用

地
(機

七
) 

（
0.

01
55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3）
 

（
0.

29
25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7

26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58
公
頃
）

 
住
宅
區

(住
3)

 
（

0.
00

00
3
公
頃
）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 廣

兼
停
四

) 
（

0.
03

50
公
頃
）

 
綠
地
用
地

(細
綠

1-
36

)
（

0.
00

10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38
公
頃
）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廣

兼
停
四

) 
（

0.
00

47
公
頃
）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廣

兼
停
四

) 
（

0.
01

23
公
頃
）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廣

兼
停
四

) 

1.
本

案
部

分
內

容
係

依
據

配
合

辦
理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
金
城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第
五

案
。

必
須

等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部

分
經

核
定

發
佈

實
施
後
，
才
能
確
定
細
部
計
畫
之
變

更
內
容

。
 

2.
依
循
配
合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原
則
，
依

據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
變
更

案
內
容

變
更

（
主
計
變

2-
1-

04
）
。

 
3.
依
循
重
新
配
置
道
路
系
統
需
要
之
原
則
，
配
置

4M
及

5M
道
路
。

 
4.
變

更
為

住
宅

區
部

分
依

鄰
近

之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

住

3）
細
分
類
別
調
整
。

 
5.
變

更
附

帶
條

件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需
回

饋
計

畫
道

路

（
細

1-
26

9-
5M

；
民
權
路
七
十
巷
）。

 
6.
人
民
陳
情
案

A
11
。

 
 

請
提

案
單

位
就

維
持

原
計

畫
及

變
更

後
之

回
饋

條
件

、
土

地
使

用
、

民
眾

權
益

得
失

及
對

該
區

之
發

展
等

各
項

利
弊

研
提

三
方

案
，

提
交

大
會

審
決

。
 

附件參-3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機

關
用

地
(機

七
) 

（
0.

00
83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12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77

公
頃
）

 
商

業
區

（
商

2）
 

（
0.

00
07

公
頃
）

 

（
0.

01
55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83
公
頃
）

 
機
關
用
地

(機
七

) 
（

0.
00

12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
文
中
一
）

（
0.

00
77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07
公
頃
）

 
變

十
 

浯
江

停
車

場

及
其

北
側

計

畫
停

車
場

用

地
 

公
園

用
地

(公
五

) 
（

1.
10

85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停

十
）

（
0.

02
31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3）
 

（
0.

00
02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41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停

十
）

（
0.

16
58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停

十
）

（
0.

00
08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3）
 

（
0.

00
26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停
十
一

)
（

1.
10

85
公
頃

) 
商
業
區
（
商

2）
 

（
0.

02
31

公
頃
）

 
商
業
區
（
商

2）
 

（
0.

00
02

公
頃
）

 
商
業
區
（
商

2）
 

（
0.

00
41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3）
 

（
0.

16
58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08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0

26
公
頃
）

 

1.
本

案
部

分
內

容
係

依
據

配
合

辦
理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
金
城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第
七

案
。

必
須

等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部

分
經

核
定

發
佈

實
施
後
，
才
能
確
定
細
部
計
畫
之
變

更
內
容

。
 

2.
依
循
配
合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原
則
，
依

據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
變
更

案
內
容

變
更

（
主
計
變

2-
1-

06
）
。

 
3.
變

更
為

住
宅

區
及

商
業

區
依

鄰
近

之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
住

3）
及
第
二
種
商
業
區
（
商

2）
細

分
類
別

調
整
。

4.
依
據

96
年

8
月

13
日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管

理
及

使
用

機

關
協
調
會
議
決
議
辦
理
。

 
5.
人
民
陳
情
案

A
1。

 
6.
變
更
附
帶
條
件
：
停
車
場
用
地
（
停

十
）
變
更

為
住

宅

區
及

商
業

區
部

分
於

新
建

、
增

建
、

改
建

時
需

繳
交

回
饋

金
，

住
宅

區
以

申
請

建
照

當
年

及
前

二
年

平
均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

10
%；

商
業
區
以
平

均
三

年
之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

20
%，

應
於
建
照
核
發
前

完
成

回
饋

金
繳

納
。

但
該

部
分

於
建

築
設

計
圖

中
註

明
留

供
公

共
使

用
空
間
時
，
則
免
除
上
述
回
饋
金
繳
交

。
 

1
.
本

案
變

更
附
帶

條
件

，
變

更
回

饋
之

方
式

一
律

採
用
「
繳

交
回

饋
金
」，

繳
交

回
饋

金
之

額
度

，
依

主
要

計
劃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使

用
分

區
變

更
回
饋

處
理

原
則

，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
1）

變
更
為
商
業
區
者
：
 

變
更

土
地

總
面

積
35

％
×
變

更
後

當
期

公
告
現
值
加

40
％
。

 
（
2）

變
更
為
住
宅
區
者
：
 

變
更

土
地

總
面

積
30

％
×
變

更
後

當
期

公
告
現
值
加

40
％
。

 
2
.
其

餘
建
議

照
案

通
過

。
 

變
十

五
 

民
權

路
及

光

前
路

交
叉

口

處
及

外
武
廟

停
車

場
用
地

（
停

二
）

（
0.

06
84

公
頃
）

 
保

存
區

 
（

0.
01

97
公

頃
）

 
保

存
區

 
（

0.
00

99
公

頃
）

 
保

存
區

 
（

0.
02

31
公

頃
）

 

廣
場
用
地
（
廣
九
）

 
（

0.
06

84
公
頃
）

 
宗
教
專
用
區

 
（

0.
01

97
公
頃
）

 
商
業
區
（
商

2）
 

（
0.

00
99

公
頃
）

 
商
業
區
（
商

2）
 

（
0.

02
31

公
頃
）

 

1.
本
案
部
分
內
容
配
合
辦
理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
金

城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第

三
案

。

必
須

等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部

分
經

核
定

發
佈

實
施

後
，

才
能
確
定
細
部
計
畫
之
變
更
內
容
。

 
2.
依
循
配
合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原
則
，
依

據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
變
更

案
內
容

變
更

（
主
計
變

2-
1-

15
）
。

 

建
議

照
案
通

過
 

附件參-4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3.
依
循
主
、
細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一

致
性

原
則
，
配

合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
主

要
計
畫
內
容
變
更
。

 
4.
變
更
為
商
業
區
部
分
依
鄰
近
之
第
二
種
商

業
區
（
商

2 ）
細
分
類
別
調
整
。

 
變

三
四

 
金

門
縣

政
府

東
北

側
及

南

側
之

金
城

幼

稚
園

 

學
校

用
地

(文
幼

一
) 

（
0.

57
39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文

幼
一

) 
（

0.
00

46
公

頃
) 

商
業

區
(商

2)
 

（
0.

03
38

公
頃

) 
學

校
用

地
(文

幼
一

) 
（

0.
61

24
公

頃
) 

社
教
用
地

(社
一

) 
（

0.
57

39
公
頃

) 
商
業
區

(商
2)

 
（

0.
00

46
公
頃

) 
社
教
用
地

(社
一

) 
（

0.
03

38
公
頃

) 
社
教
用
地

(社
二

) 
（

0.
61

24
公
頃

) 

1.
本
案
部
分
內
容
配
合
辦
理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
金

城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第

一
案

。

必
須

等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部

分
經

核
定

發
佈

實
施

後
，

才
能
確
定
細
部
計
畫
之
變
更
內
容
。

 
2.
依
循
主
、
細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一

致
性

原
則
，
配

合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
主

要
計
畫
內
容
變
更
。

 

建
議

照
案
通

過
 

變
四

七
 

 
市

場
用

地
（

市
三

）

（
0.

19
04

公
頃
）

 
市

場
用

地
（

市
三

）

（
0.

02
42

公
頃
）

 
市

場
用

地
（

市
三

）

 （
0.

00
76

公
頃
）

 
市

場
用

地
（

市
三

）

 （
0.

03
82

公
頃
）

 
 

住
宅
區
（
住

3）
 

（
0.

19
04

公
頃
）

 
道
路
用
地

 
（

0.
02

42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細
停

1-
12
）

 
（

0.
00

76
公
頃
）

 
停
車
場
用
地

 
（
細
停

1-
13
）

 
（

0.
03

82
公
頃
）

 
 

1.
本
案
部
分
內
容
配
合
辦
理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
「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變

更
金

門
特

定
區

（
金

城
地

區
）
細
部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第

二
案

。

必
須

等
主

要
計

畫
變

更
部

分
經

核
定

發
佈

實
施

後
，

才
能
確
定
細
部
計
畫
之
變
更
內
容
。

 
2.
變

更
附

帶
條

件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需
回

饋
計

畫
道

路

（
細

1-
27

3-
4M

）
。

 
3.
變
更
為
住
宅
區
部
分
依
鄰
近
之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
住

3）
細
分
類
別
調
整
。

 
4.
依
循
計
畫
需
求
及
實
際
發
展
需
要
原
則
。

 

本
案

請
提

案
單

位
就

維
持

原
計

畫
及

所
提

之
變

更
計

畫
等

二
方

案
分

析
利

弊
及

回
饋

條
件

，
土

地
使

用
及

該
區

之
發

展
等

事
項

後
，

併
案

提
交

大
會

審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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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附件肆-1

附件肆： 
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7 次委員會（99 年 8 月 17 日）審議 
『第一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變 47 案再提會討論案』會議紀錄 

 



「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配合變更主要計畫備註保留)案」書 

 

 附件伍-1

附件伍： 
金門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48 次委員會（99 年 10 月 29 日）審議 
『第一案：「變更金門特定區（金城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變 47 案再提會討論案』會議紀錄 

 




